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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划界工作划界工作划界工作划界工作  

 

 

第一节 划界的法定准则第一节 划界的法定准则第一节 划界的法定准则第一节 划界的法定准则  

2.1 选管会按《选管会条例》第 20 条所规定的准则拟定建议。

这些准则重述如下：  

(a) 选管会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须确保各建议选区人口尽

量接近标准人口基数。 “标准人口基数 ”是指香港人口总数

除以区议会一般选举中选出的民选议员总数所得之数。  

(b) 倘某建议选区实际上不能遵从上述 (a)项的规定，选管会

须确保该选区的人口偏离标准人口基数不超出 25%。  

(c) 选管会须顾及社区独特性及地方联系的维持，以及有关

区域的自然特征（例如大小、形状、交通方便程度及发

展等）。  

(d) 只有在选管会认为上述 (c)项的一种或多种考虑事项使其

有需要或适宜不严格地按上述 (a)及 (b)项行事的情况下，

选管会方可不严格地按 (a)及 (b)项行事。  

(e) 选管会必须分别依循《区议会条例》 (第 547章 )附表 1 及

3 所指明或规定的地方行政区现行区界，以及每个区议会

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人数。  

2.2 在是次划界工作中，标准人口基数是 16,964人 [把 7,311,300

人（由政府预测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香港人口总数；请参阅

下文第 2.5段）除以 431（新增 19个民选议席后，将于二零一五年

区议 会 一般 选 举 中产 生 的民 选 议 员的 总 数） 所 得 的数 字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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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300÷431]。因此，选区的标准人口基数的许可偏离幅度（上

文第 2.1(b)段所指）是 12,723人至 21,205人。  

第二节 工作原则第二节 工作原则第二节 工作原则第二节 工作原则  

2.3 选管会在划界工作中亦采用以下原则：  

(a) 人口数字在许可幅度之内（即就二零一五年区议会选举

而言，介乎 12,723人至 21,205人）的现有选区，其分界

会尽量保持不变。  

(b) 人口超出许可幅度的现有选区，若该选区在二零一一年

区议会选举已获准超出许可幅度，而有关支持理据仍然

有效，其分界会尽量维持不变。  

(c) 除上文 (b)项所述的情况外，凡人口超出许可幅度的现有

选区，其分界及毗邻选区的分界均会调整，以令该些选

区的人口维持在法例许可幅度之内（除非有理据须基于

社区独特性、保持社区联系及／或自然特征而维持该些

选区分界不变）。如有多于一个调整选区分界的方法，选

管会采用影响最少现有选区的方法，否则，便采用偏离

标准人口基数最少的方法。  

(d) 政治因素不在考虑之列。  

(e) 为即将产生的新划定选区命名时，选管会会征询民政事

务总署有关民政事务专员的意见，然后参考该选区内的

主要特征、道路或住宅楼宇，以提出选区名称的建议。  

(f) 在地区及选区代号方面，在选管会临时建议中的地区字

母代号由 “A” 开始编配，首先是中西区及其他香港岛的地

区，接着是九龙和新界地区，其中 “I” 和 “O”不用，以免混

乱。选区代号由数字 “01”开始，前面冠以所属地区的字母

代号。 “01”应配予人口最稠密的选区，或在所属地区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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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视为最重要、最显著或是区内核心的选区，然后以

顺时针方向为其他选区编配号码，尽可能使连续号码的

选区相邻。选区代号与选区分界没有直接关系，不过，

采用这个方法后，希望任何人在查阅地图时会较易明

白，并可更轻易地找到选区。上述方法自一九九四年已

开始采用，市民应已熟知。  

(g) 对于伸延至海域以与地区界线一致的选区分界，有关选

区界线应尽量与海域上的地区界线互成直角。  

第三节 协作部门第三节 协作部门第三节 协作部门第三节 协作部门  

2.4 选管会秘书处由选举事务处指定人员组成，协助选管会为选

区划界。  

2.5 一如以往，规划署人口分布推算小组属下的专责小组（ “专

责小组 ”）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为选管会提供所需的人口预计数

字。这些数字是进行选区划界工作至为重要的所需资料。专责小组

由规划署一位助理署长担任主席，成员来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政

府统计处、房屋署、地政总署、差饷物业估价署、民政事务总署及

选举事务处。为使预计数字能切合二零一五年区议会一般选举，选

管会要求专责小组把人口分布数字的预计日期尽量订于贴近选举

日。基于这个原因，专责小组会参考过去选区划界工作的惯例，并

假设区议会一般选举将于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举行，为选管会提供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人口预计数字。  

2.6 地政总署协助选管会制备显示了预计人口、地方行政区及选

区分界的地图及区界说明，供选管会在划界工作中使用。  

2.7 根据法定准则，选管会在拟定选区分界的建议时须顾及社区

独特性、地方联系的维持，以及有关区域的自然特征 (例如大小、

形状、交通方便程度及发展 )。为了更深入了解社区特色及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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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有需要时，选管会邀请相关的民政事务专员根据他们对其所

属地区的认识，就选区的社区独特性、地方联系及选区的自然特征

及发展方面提供事实资料。该些资料在拟定选区分界建议时已作考

虑。  

2.8 政府新闻处提供专业意见，为制订宣传策略及理念出谋献

策，同时为谘询工作设计宣传资料。  

第四节 工作过程第四节 工作过程第四节 工作过程第四节 工作过程  

工作开展  

2.9 专责小组在二零一三年五月召开首次会议，研究应采用的资

料编制方法，以及定出工作时间表。人口预计数字在二零一三年十

二月底备妥后，地政总署随即根据有关资料制备地图。这些地图制

备后，选管会秘书处便开始就选区分界制订初步建议。  

实地视察  

2.10   地区的大小、形状、交通方便程度和发展等自然特征是划

界工作的考虑重点。故此，当区内的地理情况会影响划定选区分界

的工作，选管会秘书处会就有关选区搜集第一手资料，在有需要的

情况下派遣人员进行了实地视察，以查察有关选区内的自然环境特

征、交通设施和交通方便程度。搜集所得的资料及地形实况在拟定

初步建议时已予以分析及考虑。  

举行会议去考虑及制定建议  

2.11 选管会秘书处人员就选区的分界及名称定出初步建议后，便

召开会议，将初步建议提交予选管会考虑，并以地图及照片作辅

助，让选管会更深入了解有关选区内的特征和环境。实地视察所得

的资料及各区民政事务专员提供的资料亦会提交选管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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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议  

2.12 在选管会的临时建议中，111 个选区须更改分界，24 个须更
改名称。选管会基于各种原因，容许 21 个选区超出标准人口基数
许可幅度。需要作出改动的选区的建议分界范围和名称，及人口获

容许偏离许可幅度的选区，连同选管会的考虑因素已载列于谘询文

件内。  

2.13  选管会为选区分界制订临时建议后，选管会秘书处便开始为
有关建议的公众谘询作准备。公众谘询期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

日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临时建议的详情载于为公众谘询而

发表的两册文件内。  

 


